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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許多國家公共工程或基礎建設開發案選擇採用公辦民營形式進行，除了可解決政

府財政困窘而無法獨力進行多項建設外，亦可有效運用民間資金，以期達到雙贏局面。這

種服務協議包含「興建－營運－移轉」(BOT)、「修建－營運－移轉」(ROT)等形式，案件

樣貌多變，諸如高鐵建設、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城鄉開發案、博物館委外經營等。參

考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會計處理，其中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12 號「服務特許權協議」(簡

稱 IFRIC 12)主要係對營運者(即民營企業)之公辦民營服務特許權協議之會計處理提供指引，

然而，是否名義上為 BOT 或 ROT 之案件皆適用 IFRIC 12，還是有些案件應視為民間機構與

政府間之租賃協議呢？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4 號「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簡稱 IFRIC 4)中，特別排除適用

IFRIC 12 之協議，顯然該等協議應先依 IFRIC 12 之規定判斷。若營運者所簽訂之協議係表

彰其對資產的使用有控制權，即使營運者名義上標得 BOT 案件，實質上所簽訂之協議可

能包含租賃，而應依 IFRIC 4 之規定判斷該協議是否隱含一項營業租賃或融資租賃，續後

會計處理應參酌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租賃」。例如，政府以 BOT 案形式招標，委託民

間企業開發一片土地，建造大樓與公共休閒育樂場所，企業則於未來的 30 年內有權向大

樓承租人收取租金或公共休閒育樂場所使用者收取使用費，出租對象、租金及使用費水準

不受政府限制，但必須負擔該區域之維護責任，30 年後企業必須將大樓無償移轉給政府。

此種類型之 BOT 案則有可能僅為租賃合約，而非 IFRIC 12 之服務特許權協議。 

若企業所簽訂之協議，使企業有權藉由所建造之基礎建設提供公共服務，無論企業是否為

主要服務提供者，則該項協議可能應適用 IFRIC 12。要能符合 IFRIC 12 之定義，協議之授

予人對營運者應提供的服務內容、服務對象及價格必須有一定的控制與規範，且於協議期

滿時，授予人對相關基礎建設亦具有控制；在協議期間對於該基礎建設之法定所有權究竟

屬授予人或營運者，並非判斷控制力之主要因素。依照 IFRIC 12 之精神，若授予人具有上

述控制力，則營運者因服務特許權協議所取得之權利應為「藉由所建造之基礎建設提供公

共服務」，而非取得「表彰使用資產之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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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務特許權協議中，授予人是否實質上能控制營運者所建造之基礎建設，乃為此項協議

應採 IFRIC 12 或 IFRIC 4 處理之分水嶺，在進行會計處理時，應採最能反映實質之方式進行。

因而，企業於決定 BOT 案件是否採 IFRIC 12 前，應審慎檢視協議內容，再進行判斷。 

 

 

關於本出版物中的訊息是以常用詞彙編寫而成，僅供讀者參考之用。本出版物內容能否應用於特定情形將視當時的具體情況而定，未經諮詢專業人士不得適用於任

何特定情形。因此，我們建議讀者應就遇到的特別問題尋求適當的專業意見，本出版物並不能代替此類專業意見。勤業眾信在各地的事務所將樂意對此等問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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